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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６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４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６

，

８７８

，

２６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０．９７％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原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按每

１０

股获送

３

股支付对价。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和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７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新希望集团有

限公司

其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自获得流通权之日起

，

在三十六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上述禁售期满后

，

只有在

任一连续

５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达到

６．８

元以上时

，

方可挂牌出售原非流通股

（

公司实施利润分配

、

资本公

积金转增

、

增发新股

、

配股

、

可转换债券转股或全体股东

同比例缩股时

，

上述出售股份的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

并

同时承诺

：“

承诺人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

，

承诺人授

权登记结算公司将卖出资金划入新希望账户归全体股

东所有

”。

自股权分置改革至

今

，

新希望集团有限

公司严格遵守了相关

承诺

。

注：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８

日实施

２００５

年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本总数

３１５

，

２９２

，

２５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以未分配利润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

并派现

０．６０

元（含税），并以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本总数

３１５

，

２９２

，

２５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的减持

价格调整为

３．３７

元

／

股；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６

年度分配方案， 向全体

股东以未分配利润每

１０

股派现

０．５０

元（含税），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价格的调整为不低于

３．３２

元

／

股；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４

日实施了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转增

１

股派

０．１２

元（含税）的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后，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售本公司股份的价格调整为

不低于

２．７６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公司实施了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并派现

１．１６

元（含税）

的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售

本公司股份的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２．４

元

／

股。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６

，

８７８

，

２６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９７％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冻结的

股份

数量

（

股

）

１

新希望集团

有限公司

１６，８７８，２６６

（

注

１）

１６，８７８，２６６

（

注

１）

１．８３％ ２．０７％ ０．９７％ ０

合 计

１６，８７８，２６６ １６，８７８，２６６ １．８３％ ２．０７％ ０．９７％ ０

注

１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的

５１

，

１４６

，

２６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１１％

）质押给了国家开发银行，质押期限自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因公司实施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转增

１

股的

２００７

年年度利润分配

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上述质押股份数量相应增加为

６１

，

３７５

，

５１３

股。新希望

集团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将上述被质押股份中的

４６

，

０３１

，

６３５

股解除

质押，其余的

１５

，

３４３

，

８７８

股继续质押。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将

该被质押股份

１５

，

３４３

，

８７８

股全部解除质押， 但因其当时未委托本公司董事会

申请一并解除该部分股份的限售，故截至目前，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本公

司股份中仍有

１６

，

８７８

，

２６６

股为限售状态 （经实施

２００９

年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并派现

１．１６

元的利润分配方案后， 该质押股份

１５

，

３４３

，

８７８

股相应增加为

１６

，

８７８

，

２６６

股）。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９２２，９８４，６６５ ５３．１２％ －１６，８７８，２６６ ９０６，１０６，３９９ ５２．１４％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９１５，８３７，１３０ ５２．７１％ －１６，８７８，２６６ ８９８，９５８，８６４ ５１．７３％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３３９，２０６ ０．３６％ ６，３３９，２０６ ０．３６％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８０８，３１９ ０．０５％ ０ ８０８，３１９ ０．０５％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９２２，９８４，６６５ ５３．１２％ －１６，８７８，２６６ ９０６，１０６，３９９ ５２．１４％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８１４，６８４，９５５ ４６．８８％ １６，８７８，２６６ ８３１，５６３，２２１ ４７．８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１４，６８４，９５５ ４６．８８％ １６，８７８，２６６ ８３１，５６３，２２１ ４７．８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８１４，６８４，９５５ ４６．８８％ １６，８７８，２６６ ８３１，５６３，２２１ ４７．８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７３７，６６９，６１０ １００％ ０ １，７３７，６６９，６１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 售 股 份 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 份 数

量 变 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当时总

股本比例

（％）

数量

（

股

）

占当时总

股本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本次总

股本

比例

（％）

１

新 希 望 集 团

有限公司

１４２，７０７，２０２ ４５．２６％ ３３０，４３３，２４２ ４３．６７％ １６，８７８，２６６ ０．９７％

注

１

注

２

合计

１４２，７０７，２０２ ４５．２６％ ３３０，４３３，２４２ ４３．６７％ １６，８７８，２６６ ０．９７％

注

１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７

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原公司非流通股股东

向流通股股东按每

１０

股获送

３

股支付对价。 执行对价安排后，新希望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１４２

，

７０７

，

２０２

股。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８

日实施

２００５

年

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转增

５

股并派现

０．６０

元（含税）后，新希

望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２８５

，

４１４

，

４０４

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时，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代成都希望大陆实业有限公司垫付了其应承担的安

排对价的股数

１

，

３６６

，

５９８

股， 公司实施

２００５

年度和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成都希望大陆实业有限公司应归还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７３３

，

１９６

股， 其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解除限售前偿还了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在股改时代其垫付的

股份及由此产生的相关权益，相关股份偿还后，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的股份数量为

２８８

，

１４７

，

６０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４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６３０

，

５８４

，

５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

转增

１

股并派现

０．１２

元（含税），分配方案实施后，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的股份数量为

３４５

，

７７７

，

１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４５．７０％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份总数

７５６

，

７０１

，

４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以未分配利润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并派现

１．１６

元 （含

税）， 该分配方案实施后，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３８０

，

３５４

，

８３２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仍为

４５．７％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公司向南方希

望、成都新望、青岛善诚、青岛思壮、和之望实业、潍坊众慧、惠德农牧、青岛高

智、李巍和刘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新增股份

９０５

，

２９８

，

０７０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上市流通，公司总股本因此变更为

１

，

７３７

，

６６９

，

６１０

股，新希望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仍然为

３８０

，

３５４

，

８３２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变为

２１．８９％

。

注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５

日， 刊登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解除其所持本公司股份中的

３３０

，

４３３

，

２４２

股的限售并上市流通，剩余

１５

，

３４３

，

８７８

股因质押未解除限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将该被质

押股份

１５

，

３４３

，

８７８

股全部解除质押， 但因当时其未申请一并解除该部分股份

的限售， 经过

２０１０

年实施

２００９

年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并派现

１．１６

元的利润分配方案

后，该质押股份

１５

，

３４３

，

８７８

股相应增加为

１６

，

８７８

，

２６６

股；截至目前，新希望集

团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中仍有

１６

，

８７８

，

２６６

股为限售状态， 该未解除限售

部分的股份占公司本次总股本的

０．９７％

。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

日

３ ３５

，

１３０

，

３４９ ５．５７％

２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５

日

１ ２１

，

１３０

，

０２１ ３．３５％

３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１ １５

，

７７６

，

５３０ ２．５０％

４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５

日

１ ３３０

，

４３３

，

２４２ ４３．６７％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新希望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作出的承

诺，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提交的《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公告》中就上述内容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解除限售股计划作出了如下

承诺：

１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未有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新希望”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的计划；

２

、如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本公

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本公司对外披露出

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它事项

１

、截至申请日，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新希望集

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截至申请日，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新希望集

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不

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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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通过专人送出、

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德群主

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相关意见，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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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

式通知了全体监事，应参加会议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忠馨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全体监事一致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公司自身财务管理的实际情况

所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会

计政策的变更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０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１

、变更原因：公司以往年度围堰海参养殖规模较小，

２０１０

年以来随着公司已确权海域

面积的不断增加，公司围堰海参养殖规模逐年扩大，公司今后将继续大力发展围堰海参养

殖业务。 为规范公司会计政策的应用，以便公司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公司对以

往与围堰海参养殖相关的围堰、 海底造礁折旧等间接成本当期费用化的做法予以变更，以

提高存货中消耗性生物资产计价的准确性， 避免公司以后年度经营业绩波动幅度较大，有

利于投资者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作出准确的判断。

２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公司围堰海参的原核算方法为：围堰海参的成本只包括前

期结转海参苗的成本，以后发生的成本当期费用化。 根据两年前投入海参苗的亩数及抽查

盘点情况预估总产量（公斤），每季末根据成本和数量计算出单位成本，按销售数量乘以单

位成本结转当期围堰海参的销售成本， 围堰海参的单位成本

＝

围堰海参两年前发生的全部

生产成本

÷

预估总产量（公斤）。 围堰海参每年销售完成后将剩余的两年前全年发生的围堰

海参成本全部结转。

３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公司围堰海参变更后的核算方法为：围堰海参成本包括海

参苗、海域使用金、海域使用权摊销、围堰和海底造礁及其他固定设施折旧等，其中海参苗

为直接成本，其他支出作为间接成本按在养面积分配计入围堰海参的成本。 公司围堰海参

成本核算具体到每个养殖圈。 某养殖圈单位面积围堰海参成本

＝

该养殖圈围堰海参成本

÷

该养殖圈在养面积（亩），围堰海参销售时按采捕面积（亩）占该养殖圈在养面积的比例结转

相应成本。 与围堰海参养殖相关的人工费用及其他支出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４

、变更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二、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的相关规定，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

溯调整。 调整后对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见下表：

单位：元

追溯调整前 追溯调整影响数 追溯调整后

２００９

年末

存货

１１，５１３，２９８．０６ １，６０６，９２２．５４ １３，１２０，２２０．６０

应交税费

５００，３９３．１２ ２００，８６５．３１ ７０１，２５８．４３

盈余公积

８，１９４，９２４．０７ １４０，６０５．７２ ８，３３５，５２９．７９

未分配利润

７３，７５４，３１６．６３ １，２６５，４５１．５１ ７５，０１９，７６８．１４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成本

８４，８２２，５６０．３５ １，４２１，１６６．０２ ８６，２４３，７２６．３７

管理费用

１８，２８６，０３６．３９ －１，９２０，４５２．６３ １６，３６５，５８３．７６

所得税费用

６，２８４，５０８．２２ ６２，４１０．８３ ６，３４６，９１９．０５

２０１０

年末

存货

７９，３２７，４４３．４２ ２，９０６，３０７．６８ ８２，２３３，７５１．１０

应交税费

１，７５２，０８０．９６ ３６３，２８８．４５ ２，１１５，３６９．４１

盈余公积

１４，２１４，８７５．５１ ２５４，３０１．９２ １４，４６９，１７７．４３

未分配利润

１２７，９３３，８７９．５７ ２，２８８，７１７．３１ １３０，２２２，５９６．８８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成本

９９，８１５，６０４．７３ ２，６６５，５８５．３５ １０２，４８１，１９０．０８

管理费用

４３，２２９，８６６．０４ －３，９６４，９７０．４９ ３９，２６４，８９５．５５

所得税费用

８，７７４，８２９．６２ １６２，４２３．１４ ８，９３７，２５２．７６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能提

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合理的，

符合公司实际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变更》的规定，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形：

１

、会计政策变更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影响比例超过

５０％

的；

２

、会计政策变更对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的影响比例超过

５０％

的；

３

、会计政策变更对定期报告的影响致使公司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因此，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无需提交专项审计报告并在定期报告披露前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四、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资料，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公司

将围堰海参的核算方法变更后，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

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２

、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公司自身财务管理的实际情况所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符合

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 。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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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的增

减变动幅度

（％）

修正后 修正前 修正后 修正前

营业总收入

２０８，３５６，８２９．０２ ２０８，３５６，８２９．０２

１９５，６１３，

３２０．７４

１９５，６１３，

３２０．７４

６．５１％

营业利润

９４，７８６，０６７．４１ ８５，８３３，０７４．７５ ４９，６８８，６２９．１１ ４８，３８９，２４３．９７ ９０．７６％

利润总额

１１５，６２６，９７６．８２ １０６，５５３，９８４．１６ ７０，２７３，７２９．１４ ６８，９７４，３４４．００ ６４．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００，３１５，２９３．０３ ９２，３４０，３０４．４９ ６１，３３６，４７６．３８ ６０，１９９，５１４．３８ ６３．５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７５ ０．６９ ０．５４ ０．５３ ３８．８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３４％ １２．３９％ １４．９９％ １４．７８％ －１．６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的增

减变动幅度

（％）

修正后 修正前 修正后 修正前

总资产

１，３４０，２３２，

２７２．４２

１，３２７，３６８，

３０４．７２

８５３，２６８，

８９９．０６

８５０，３６２，

５９１．３８

５７．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７９３，５２１，５４４．６１ ７８３，００３，５３６．８４

７１３，３０６，

２５１．５８

７１０，７６３，

２３２．３５

１１．２５％

股本

１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５．９２ ５．８４ １０．６５ １０．６１ －４４．４１％

二、业绩快报修正情况说明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后，公司按照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状况进行了新的核算，并对以往会计年度的财务数

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核算的财务数据较原会计政策核算的财务数据发生适当的变化。因

此对前次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进行相应的修正。

具体会计政策变更情况请参照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其他说明

１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

报告中详细的披露。

２

、因会计政策变更正导致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进行修正，给广大的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

示深切的歉意。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２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

２００

万元

—

盈利

３００

万元 亏损

：

２２８．５８

万元

注：因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师对上年同期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因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数据后，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由原亏损

６１２．２５

万元变为亏损

２２８．５８

万元；

２

、本报告期净利润增长，主要系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未对外进行成品海参销售，而

２０１２

年公司对外销售成品海参产生了净利润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公

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 共发出表决票

９

张， 至本次董事会通讯表决截止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共收回表决票

９

张，参与表决所有董事全部同意本次董事会议案。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先行收购江苏捷诚车载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工会持有的江苏捷

诚

８．４４６％

股权的议案》（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发布的有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董事变更的议案》（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谢雪女士因工作安排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拟补选王耀国先生为公司董事，任

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三、审议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附件：候选董事简历

王耀国，男， 出生于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兼职教

授、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兼职律师、仲裁员，曾任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投资管理中

心副主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法律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法律

顾问、法律事务部部长，本公司第五届、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关于先行收购江苏捷诚车载电子信息

工程有限公司工会持有的江苏捷诚

８．４４６％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受让方：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转让方：江苏捷诚车载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江苏捷诚工会”）

经公司六届三次、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利用部分

募集资金收购江苏捷诚车载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捷诚”）

５０．７８％

股权。

江苏捷诚

５０．７８％

股权的转让方分别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江苏捷诚工会和徐忠俊等

１２

名自然人。 其中：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拟转让江苏捷诚

３８％

的股权；江苏捷诚工会和徐

忠俊等

１２

名自然人向公司合计转让

１２．７８％

股权（其中江苏捷诚工会向公司转让

４．３３４７６％

股权）。 该部分股权转让后，江苏捷诚工会仍持有江苏捷诚

４．１１１２４％

股权。

为彻底解决江苏捷诚工会持股问题，经公司六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与江苏

捷诚工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收购其持有的剩余全部江苏捷诚

４．１１１２４％

股权。

公司拟自筹资金先行实施江苏捷诚工会持有的全部江苏捷诚

８．４４６％

股权收购项目，其

中公司收购江苏捷诚工会持有

４．３３４７６％

股权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到位

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该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捷诚工会

住所：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谷阳大道

６

号

法定代表人： 陈海钦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标的企业名称：江苏捷诚车载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住 所：江苏镇江市丹徒区谷阳大道

６

号

注册资本：

１１９４３．９３２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杜尧

经营范围：车载电子信息系统、特种车改装及电子方舱的研制、开发、制造、销售；通信

配套设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的研制、开发、制造、销售；抗恶劣环境信息化设备及系统集

成的研制、开发、制造、销售。

２

、股权结构

股 东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８１８３ ６８．５１７５

镇江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

９７６．９３２ ８．１８

江苏捷诚工会

１００８．７ ８．４４６

徐忠俊

８８７．１５ ７．４２８４２

史浩生

１０４．３７９ ０．８７４

华国强

１０４．３７９ ０．８７４

张毅荣

１０４．３７９ ０．８７４

乔 愔

１０４．３７９ ０．８７４

骆忠民

６９．５７５ ０．５８２５６

刘贵祥

６９．５７５ ０．５８２５６

朱晓平

６９．５７５ ０．５８２５６

蒋建华

６９．５７５ ０．５８２５６

陈冠敏

６９．５７５ ０．５８２５６

王国俊

６９．５７５ ０．５８２５６

许腊梅

５２．１８４ ０．４３６９

合计

１１９４２．９３２ １００

３

、审计情况

根据立信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２２９９

号审计报告，江苏捷诚最近一年及

一期的财务信息摘要如下：

（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７２

，

１２８．１５ ８９

，

４７６．１５

负债总额

４８

，

０８２．００ ６８

，

１６８．９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２４

，

０４６．１５ ２１

，

３０７．２３

（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２

，

２９９．３１ ５０

，

６８７．２８

营业利润

１

，

５６６．８３ １

，

１３８．７４

利润总额

１

，

５４４．１２ ２

，

１３６．２８

净利润

１

，

０９０．７４ １

，

２５８．１２

（

３

）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

，

９７５．９５ ４

，

５３７．４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５．９２ －１

，

３６６．５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１６６．３９ ４

，

４１９．１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额

－１８

，

９７５．４９ ７

，

５９０．１２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

，

５４６．１０ ２０

，

５２１．５９

４

、评估情况

根据银信评估出具的沪银信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６９

号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基

准日江苏捷诚股东的全部权益价值为

３８

，

４０８．１０

万元。 江苏捷诚评估结果与账面值的变动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４８

，

９１７．６９ ５４

，

１８０．５０ ５

，

２６２．８１ １０．７６

非流动资产

２３

，

２１０．４６ ３２

，

３０９．６０ ９

，

０９９．１４ ３９．２０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５．４１ １８０．５４ １７５．１３ ３

，

２３７．１５

固定资产净额

２０

，

８６３．０４ ２３

，

２７４．７４ ２

，

４１１．７０ １１．５６

在建工程净额

３１１．６３ ４８８．０２ １７６．３９ ５６．６０

工程物资净额

１．０８ １．０８

无形资产净额

１

，

６５５．１２ ８

，

１４６．４２ ６

，

４９１．３０ ３９２．２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７４．１８ ２１８．８０ －１５５．３８ －４１．５３

资产总计

７２

，

１２８．１５ ８６

，

４９０．１０ １４

，

３６１．９５ １９．９１

流动负债

４１

，

２６７．２０ ４１

，

２６７．２０

非流动负债

６

，

８１４．８０ ６

，

８１４．８０

负债总计

４８

，

０８２．００ ４８

，

０８２．００

净资产

（

股东权益价值

）

２４

，

０４６．１５ ３８

，

４０８．１０ １４

，

３６１．９５ ５９．７３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双方一致同意，本次收购的江苏捷诚

４．１１１２４％

股权价格根据上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沪银信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６９

号评估报告确定。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江苏捷诚工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受让方：本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出让方：江苏捷诚工会（以下简称“乙方”）

１

、本次转让标的股权为：江苏捷诚

４．１１１２４％

的股权。 经上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系统进行资产评估，根据其出具的沪银信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６９

号评估报告，乙方在评估基准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３８４０８．１０

万元。 双方一致同意，以上述评估结

果作为基础，本次标的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１５７９．０５

万元。

２

、支付方式

本协议生效后的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受让本次转让标的股权对价的

２０％

支付给乙

方 （人民币

３１５．８１

万元）； 双方同意， 在甲方支付上述款项后， 即办理乙方持有江苏捷诚

８．４４６％

股权工商过户登记手续。 在乙方持有江苏捷诚

８．４４６％

股权工商过户登记手续完成

后的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受让本次转让标的股权对价的

３０％

支付给乙方（人民币

４７３．７１

万元）；本协议生效后的六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受让本次转让标的股权对价的

５０％

支付

给乙方（人民币

７８９．５３

万元）。

３

、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成立，经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时生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六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 至本次监事会通讯表决截止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共收回表决票

３

张，参与表决所有监事全部同意本次监事会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关于监事变更的议案。

王耀国先生因工作安排辞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拟补选谢雪女士为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４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谢雪，女，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出生，经济学学士， 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研究员级高级审计师，

曾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审计局副局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纪检监察审

计法制部部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董事监事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航天晨光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董事监事委员会专职委员、航天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本公司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１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

以现金方式对全资子公司湖南利欧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利欧”）增

资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增加湖南利欧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 增资完成后

湖南利欧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有关公告。

近日，湖南利欧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湘潭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４日

证券简称：柘中建设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披露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现由于公司相关财务数据仍需进一步整理和确认，

为保证年度报告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和经营情况，

根据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相关计划及安排， 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

间变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报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收

到副总经理方峻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方峻先生因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申

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

方峻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位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理和管理的正常

运行。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方峻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拟提名方峻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对方峻先生在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４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７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获得国

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本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

２０１２

］

１７０

号《关于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对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问题进行了批复：

１

、同意本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２

、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不超过

２６

，

０３８．０４１３

万股，其

中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１０

，

２２２．９２７８

万股，持股比例不低于

３９．２６％

；湖北华光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３

，

１５０．１８７５

万股，持股比例

不低于

１２．１０％

。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８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没有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情况进行预计。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２００～３００

万元 盈利

：

２７３．２３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内容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

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报告期内，虽然营业收入预计保持增长，但受国内外经济不景气及市场竞争进一步

加剧影响，产品毛利水平同比有所下降。

２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同比增支幅度巨大，影响当期效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的具体

财务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数据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致以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２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持股情况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润股份”或“公司”）控股股东罗丽华、实际控制人罗丽华和钟

利钢夫妇以及关联股东罗永忠、罗全、罗永清、钟智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２２３

，

１４９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５３．１７％

。 其中，可上市流通股份

６８

，

５１２

，

２３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３２％

。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可上市流通股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可上市流通

（

股

）

持股比例

罗丽华

１１５

，

８６１

，

３５０ ２７．６１％ ２８

，

９６５

，

３３８ ６．９０％

钟利钢

３７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９．０４％ ９

，

４８７

，

５００ ２．２６％

罗永忠

３４

，

１５５

，

０００ ８．１４％ ８

，

５３８

，

７５０ ２．０３％

罗全

１８

，

２１６

，

０００ ４．３４％ ４

，

５５４

，

０００ １．０９％

罗永清

１３

，

６６５

，

０００ ３．２６％ １３

，

６６５

，

０００ ３．２６％

钟智刚

３

，

３０１

，

６５０ ０．７９％ ３

，

３０１

，

６５０ ０．７９％

合计

２２３

，

１４９

，

０００ ５３．１７％ ６８

，

５１２

，

２３８ １６．３２％

注：股东罗永清所持股份中的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已被质押。

二、拟减持股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罗丽华、实际控制人罗丽华和钟利钢夫妇以及关联股东罗永忠、罗全、罗永清、钟

智刚因个人理财需要，拟通过证券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所持川润股份部分股票，预计在未

来六个月内合计累计减持数量将达到或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５％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

。

三、其他事项

１

、实施本减持计划后，公司控股股东罗丽华、实际控制人罗丽华和钟利钢夫妇以及关联股东罗

永忠、罗全、罗永清、钟智刚的累计持股比例仍超过

３８％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２

、公司将督促公司控股股东罗丽华、实际控制人罗丽华和钟利钢夫妇以及关联股东罗永忠、罗

全、罗永清、钟智刚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

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４

日


